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暨所屬本市風景區管理所陞遷序列表
中華民國100年1月21日訂定
中華民國103年3月7日第一次修正
中華民國104年8月1日第二次修正
中華民國108年10月15日第三次修正
中華民國115年2月1日第四次修正
	序列
	職稱
	職務列等
	陞任資格
	備註

	第六序列
	專員
	薦任第八至第九職等
	第五序列人員於本局暨所屬機關任職滿一年以上者，始得併計他機關之資績。
	暨所屬機關

	
	技正
	薦任第八至第九職等
	
	

	第五序列
	秘書
	薦任第八職等
	第四序列人員於本局暨所屬機關任職滿一年以上者，始得併計他機關之資績。
	

	
	股長
	
	
	

	
	課長
	薦任第七至第八職等
	
	

	第四序列
	科員
	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至第七職等
	第三序列人員於本局暨所屬機關任職滿一年以上者，始得併計他機關之資績。
	

	
	課員
	
	
	

	
	技士
	
	
	

	第三序列
	助理員
	薦任第六職等
	第二序列人員於本局暨所屬機關任職滿一年以上者，始得併計他機關之資績。
	

	
	技佐
	
	
	

	第二序列
	助理員
	委任第四至第五職等
	第一序列人員於本局暨所屬機關任職滿一年以上者，始得併計他機關之資績。
	

	
	技佐
	委任第四至第五職等
	
	

	
	辦事員
	委任第三至第五職等
	
	

	第一序列
	書記
	委任第一至第三職等
	
	


附註：其他未列入本表之職務，依據職務列等表所列職等，比照相當序列辦理。
